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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专项整治电动车，城区将全面禁售禁行超标三轮四轮

二二轮轮电电动动车车实实名名登登记记才才能能上上路路
8月1日上午，菏泽市召开电动车专项整治行动新闻发布会。

即日起，菏泽市城区开展电动车生产、销售和使用管理专项整治
行动，二轮电动车实行登记管理，全面禁产、销超标电动车，并设
定禁行路段和区域。据统计，菏泽城区电动车保有量超过30万
辆，其中，绝大多数的电动三轮、四轮车皆在整治范围之内。

本报记者 赵念东

城区违法生产销售
不仅没收还要罚

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将严
格生产源头监管，对菏泽全
市非法生产不符合国家标准
的三轮电动车和小型低速电
动汽车（以下称超标电动车）
及各类配件的企业一律停业
整顿。

严格销售源头监管，9月1
日起，不得在菏泽城区销售超
标电动车，全面清理城区内超
标电动车经销商及销售网点。
9月30日前，经销商及销售网
点自行处理超标电动车现有
存量。以市政府名义下发关于
依法严厉查处违规销售电动
车商户的通告，严格电动车交
易市场和经营行为监管，依法
查处销售未经国家生产许可
和国家明令淘汰、不符合产品
质量标准的电动车。

违反规定的，将没收违法
生产、销售的电动车成品及
配件，并处违法生产、销售电
动车成品及配件（包括已售
出和未售出的产品）货值金
额等值以上三倍以下的罚
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
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
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此外，生产者、销售者未
如实向消费者告知整治范围
内的车辆不符合机动车运行
安全技术条件、不符合依法
登记上牌条件等情形，消费
者可依法要求生产者、销售
者承担赔偿责任，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

不达标三轮四轮车
先限行再禁行

针对整治重点中的三轮、
四轮电动车还设定了禁行路
段、区域和时段。自2018年9月
16日起，设定禁行路段，菏泽
市区中华路（桂陵路至西安
路）、长江路（桂陵路至西安
路）、人民路（长江路至北外环

路）禁止超标电动车通行，禁
行时段为7：00至19:00。

自2018年10月16日起，设
定 禁 行 区 域 ，南 至 长 江 路

（含）、东至人民路（含）、北至
黄河路（含）、西至西安路（含）
区域内禁止超标电动车通行；
自2019年1月1日起，扩大禁行
区域，南至南外环（不含）、东
至上海路（不含）、北至北外环

（不含）、西至昆明路（不含）区
域内禁止超标电动车通行，对
上路行驶的超标电动车实施
劝导、劝退、教育，对违反禁行
规定的，予以处罚。对于违反
上述规定不听劝导、教育的，
在禁行路段、时段、区域驾驶
上述整治范围内的三、四轮电
动车进入的，一律由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进行查处；对依
法扣留的车辆，不能够提供合
法来历证明的，不予发还车
辆；查扣车辆属拼装或报废车
辆的，强制报废。

对二轮电动自行车
实行实名登记编号

数量庞大的二轮电动车
也是此次专项整治的对象。菏
泽将对二轮电动自行车实名
登记编号制度，于8月15日开
始登记编号。10月31日前主动
办理登记手续的予以免费登
记，之后申请登记编号的，按
照物价部门核定价格收费。车
辆登记时需提供所有人的有
效身份证件、车辆相关购买证
明、整车出厂合格证明等。
2019年1月1日起，未登记编号
的禁止上道路行驶。

此外，二轮车登记还要符
合前后轮距不大于1 . 25米；
车身宽度不大于0 . 45米；整
车质量（含电池）不大于55公
斤；电机功率不大于400瓦；设
计时速不超过25公里；具有脚
踏骑行功能等要求。

2018年8月1日之前购买
的不符合上述标准的二轮电
动车，给予三年过渡期，2021
年8月1日起禁止上道路行驶；
2018年8月1日之后购买的不
符合国家标准的二轮电动车
一律不予登记。

近年来，菏泽城区的电动车
数量迅猛增加，而随之而来的问
题日益突出，闯红灯、随意停车、
交通肇事逃逸……几乎都有电
动车的身影，这也是菏泽断腕整
治电动车的原因。对于此次专项
整治行动，市民买不买账？记者
进行了采访。

“当然是件好事，尤其是电
动三轮、四轮车安全隐患很多。”
市民徐先生说，这些车辆没有牌
照，随意闯红灯、走机动车道，造
成交通拥堵。

记者发现，对此整治行动抵

触情绪最大的是已经购买电动
三、四轮车的市民。市民王女士
属于工薪阶层，去年花了两万余
元买了一辆四轮电轿，属超标电
动车。“两万块对于我们这样的
普通家庭，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王女士抱怨，买车时，谁会询问
车辆是否在工信部备案。

“政策的初衷是好的，我也
赞同，但能否再‘人性化’一
些。”市民周女士称，电动三轮、
四轮大部分都是中老年人用于
接送孩子，难道要让他们开车
接送孩子？

市民崔先生表示，可以对市
区全部的三轮、四轮电动车统一
挂牌，并且实名认证。一旦违章，
按照情节予以重罚或者吊销。

“治理电动车不能‘一刀切’。”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有不

少市民对二轮车实名登记存有
异议。市民李女士称，她购买的
二轮车已经三年多了，而车辆相
关购买证明等材料都已经丢失，
那该如何办理登记？而且前后轮
距、车身宽度、质量、功率、时速
等都要符合指定要求，有点太苛
刻。 本报记者 赵念东

本报济南8月1日讯（记者
廖雯颖） 日前，《山东省优

化营商环境推进信息共享专项
行动方案》正式出台。根据方
案，今年年底前我省将建设全
省全流程、一体化政务服务在
线平台，实现“一网通办”，并整
合各级、各部门现有政务服务
热线及相关系统，实现“一号受
理”。

方案要求，2018年底前，依
托省市两级政务信息资源共享
交换平台，解决影响营商环境

的信息不共享等突出问题，推
进事项标准化梳理和流程优
化，以减少申报材料、缩减办理
环节、压缩审批时间、降低企业
成本，完成全国一体化政务服
务平台建设试点工作任务，为
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一次
办好”改革提供支撑和保障。

此次行动方案明确了各项
任务的责任单位和完成时限。
其中，政府服务事项标准化要
求在8月31日前完成，基本实现
同一政务服务事项在全省不同

层级、不同区域间有关要素相
对统一，做到“同一事项、同一
标准、同一编码”，相关信息跨
部门、跨层级、跨地区共享，实
现无差别办理。

9月30日前，完善全省政务
服务统一身份认证，加快推进各
级、各部门面向公众服务网站和
业务系统的统一身份认证应用
接入，逐步实现全省政务服务

“单点登录、一号申请、一网通
办”。10月31日前，完成政务信息
资源共享交换范围拓展，将与深

化政务服务优化营商环境密切
相关的数据资源，包括中央垂直
管理的税务、金融、海关等领域
可共享的数据资源，以及水、气、
暖、电等公共企事业单位数据资
源，按照“依法依规”“安全可控”
的原则纳入共享交换范畴；同
时，将企业开办、不动产登记、工
程建设项目审批、水气暖报装、
获得电力、公积金事项办理等业
务统一纳入政务服务平台进行
规范化管理。

11月30日前，整合各级、各

部门现有政务服务热线及相关
系统，受理全省范围内的咨询、
投诉、求助、意见和建议等非紧
急类诉求，实行全区域覆盖、全
天候服务、全范围联动、全过程
监察，建立“一号受理、按责转
办、限时办结、统一督办、统一
考核”的运作模式。12月31日
前，建设全省全流程、一体化政
务服务在线平台，实现“一网通
办”，积极推进电子签名、电子
印章、电子证照、电子档案在政
务服务中的应用。

我省出台优化营商环境推进信息共享专项行动方案

年年底底前前全全省省政政务务服服务务可可““一一网网通通办办””

市市民民：：购购买买凭凭证证早早找找不不到到了了，，咋咋登登记记

葛声音

“今天上午，我就从朋友圈
里看到菏泽城区严禁销售超标
电动车。”正处于风口浪尖的
三、四轮电动车销售商郝先生
说，他预料这一天终究要来，但
没想到会这么快。郝先生说，从
去年开始，电动车的生意就不好
了，销量减少三分之一，顾客都
在观望。

郝先生说，他销售电动车

已有10余年，主要在城区销售
三轮电动车。“谁会考虑车辆
在不在工信部记录，哪种车型
卖得好就进哪种。”郝先生说，
他店中也有在工信部目录的
车型，但销路不好。“工信部目
录里面的车型都是固定的，而
群众的要求是与时俱进的，两
者相冲突。”他说。

在此次电动车专项整治行

动中，街面上的二、三、四轮电动
车的数量必然会减少，从而会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市民出行。对
此，菏泽市公交公司工作人员
称，他们已经接到上级通知，具
体方案还没有出来，接下来会根
据文件建议和要求，以及市民出
行的具体情况，制定一个切实可
行的方案。

本报记者 赵念东

销销售售商商：：去去年年开开始始生生意意就就不不好好做做了了

菏泽城区电动车保有量超过30万辆，其中，绝大多数的电动三轮、四轮车皆在整治范围之内。

本报记者 赵念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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